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０

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无异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陈纪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建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笑峰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５，６９６，３０４，９３１．６７ ５，５１６，８６２，０１５．８８ ３．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５２９，０２２，２０９．４６ １，５１１，１３８，３４８．１２ １．１８％

总股本

（

股

）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１３ ２．１０ １．４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９８，３７４，８５１．６５ ４１５，７６６，５２３．７８ －４．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８８３，８６１．３４ １９，６５２，１６２．２４ －９．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３４１，５１０．３２ １７，７１８，９５６．２９ －７．７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８．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７．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７．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８％ １．４０％ －０．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１．１１％ １．４０％ －０．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５３６

，

５００．０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

华天收到税收返还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５２

，

０５９．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９

，

９１０．９７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６

，

６０２．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

，

５３５．９７

合计

１

，

０５９

，

３３１．８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０，１９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６，６３７，６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通用资产管理公司

－ＧＥＡＭ

信托基金中

国

Ａ

股基金

７，１９６，４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君合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８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４，９８２，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黄兆京

４，７００，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谢定英

４，０９９，３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申屠晓芳

３，１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学灿

３，１１１，２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久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７４３，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

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３２，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第一季度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８８．５％，

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灰汤温泉

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房地产收入应收款分别增加

１７００

万和

１４００

万元

，

潇湘华天

、

湖南华天

、

长春华天

、

株洲华天第一季度酒店营业应收款分别增加

６００

万

、４５０

万

、３５０

万

、５００

万元

；

２、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３４．９７％，

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灰汤温泉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

设新增

２．７９

亿投入

，

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季度分别新增在建工程

１８００

万

、１７００

万元

。

此外

，

湖南华天

、

潇湘华天

、

株洲华天等酒店今年第一季度部分经营区域进入装修升级改

造

。

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

３５．９５％，

主要为本期待摊费用摊销所致

。

４、

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付利息分别较期初减少

８８．９４％

和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年底计提年终奖发放

，

且年底计

提利息支付

，

故金额变幅较大

。

５、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２７％，

主要原因为本期应付账款比年初增加约

１４００

万

，

上年同期为

－２１００

万

，

本期成本下降约

３０００

万

。

６、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４５％，

去年

４

月及今年

３

月公司根据行业标准和

市场情况

，

进行了工资普调

，

且本年合并范围增加湖南灰汤温泉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温泉度假酒店

、

星沙

华天

、

湘潭华天

、

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银城华天等单位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华天实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１、

为促进上市公司

主业的发展

，

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

，

公司控

股股东出具了

《

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

内容如下

：

承

诺自本承诺书出具

后适当时期

，

将通过

股权转让

、

资产重组

等方式将本公司拥

有的郴州华天大酒

店

４１．８２％

股权

、

株洲

华天大酒店有限公

司

４４．７１％、

紫东阁华

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６３．８７％

股权的股权

逐步转入湖南华天

大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

。

具体工作时间

安排为

：

在与湖南华

天大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协商一致并获

得湖南省国资委批

准的前提下

，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将

本公司所持株洲华

天大酒店

４４．７１％

股

权注入湖南华天大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

一并解决株洲华天

大与湖南华天大酒

店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经营性欠款的历

史遗留问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将本

公司所持紫东阁华

天大酒店

６３．８７％

股

权

、

郴州华天大酒店

４１．８２％

股权注入湖

南华天大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

１、

本公司和华天集团已完成了株洲华

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购工作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２、

针对对华天集

团所持郴州华天的股权转让事宜

，

华

天集团已多次与郴州华天各方股东沟

通

，

其对由华天酒店现金收购华天集

团所持股权的方案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

。

据郴州华天财务报表反映

，

其盈

利能力与华天酒店旗下其他高星级酒

店相比明显不足

。

因此

，

华天集团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出售所持郴州华天股权的议案

》，

同意

将以货币出资的

３２．７３％

的股权公开

出售

。

截至报告期末

，

华天集团所持

郴州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已顺利完成挂牌摘牌程序

，

华天集团

已就其所持

３２．７３％

的股权与郴州市

竹山建筑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

同

。 （

股权转让前

，

华天集团共持有郴

州华天

４１．８２％

股权

，

其中

３２．７３％

为

３６００

万元的货币出资

，９．０９％

为作价

１０００

万元的无形资产出资

）

同时

，

针对

无形资产出资的

９．０９％

股权

，

华天集

团正在进行减资

。

该行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

《

郴州日报

》

上发布公告

，

待

公告期满

，

将立即至郴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

。

届时

，

华天集

团将不再持有郴州华天股份

。

但股权

转让后的郴州华天酒店将交由湖南华

天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托管

。 ３、

报

告期内至信息披露日

，

华天集团所持

的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

６３．８７％

的股权转让相关的审计

、

评估

程序已经完成

，

并报经湖南省国资委

批准

，

此部分股权将于近期在湖南省

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

。

我公司将

不放弃优先受让权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签字）：陈纪明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和短信的

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在公司贵宾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名，实到

９

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４

名监事和部分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股

７０％

）提供财务资助

９０１０

万元，期

限

１

年，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根据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相关规定，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另一股东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持

股

３０％

）将按照持股份额同比例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鉴于公司处于业务发展阶段，资金需求量大，为支持公司的战略发展，同意接受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的

２５０００

万元现金财务资助。期限

１１

个月，公司将根据有偿使用的原则，按

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

市公司的支持，保障了公司的战略发展资金需求。 按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银行实际贷款

利率支付利息，定价公允且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该项

关联交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华天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推进出售潇湘华天部分房产工作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部分酒店房产实现

存量资产增值价值以探索公司经营新模式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华天酒店《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为提高推进后续工作的效

率，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出售酒店房产的方案内，在出售酒店房产试点期间，全权

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出售酒店房产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办理

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根据不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确定销售价格等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贵宾楼五楼会议厅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出售部分酒店房产实现存量资产增值价值以探索公司经营新模式的议案》；

２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３

、《关于授权董事长推进

出售潇湘华天部分房产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规模优势，降低资金成本，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

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监管模式。 现公司拟根据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家界

华天城”）经营需要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金额为

９０１０

万元，？ 期限为资金实际到位起一年。

２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由本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５

、张家界华天城将在到期日以现金方式归还公司本次所提供的财务资助。

二、资金主要用途及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１

、本次提供给张家界华天城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张家界华天城项目的开发建设。

２

、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公司实际银行贷款利率向被资助公司收取资金占用费。

三、被资助方基本情况

张家界华天城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系公司与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长沙）

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

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８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地址为张家界市南庄坪居委会市地税局宿

舍后栋

１－４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陈纪明，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我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７０ ％

，拥有对其

的实质控制权，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

张家界华天城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建设投资；汽车租赁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末该项目仍处于筹建阶段，未产生收入，总资产

１１４５１．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９９．８５

万元。

四、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相关规定，张家界华天城另一股东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持股

３０％

）将按持股份额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五、董事会意见

依托张家界优质旅游资源打造城市综合体的张家界华天城项目是本公司目前运作中最重要的项目

之一，目前进展情况良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张家界华天城总体规划方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一期项目已经

完成了项目的土地补偿、

８０％

的房屋征收补偿等工作，地质勘查、工程施工等正按计划进展中，公司为其

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拟接受财务资助的张家界华天城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前景明朗，且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在对其提供

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

内。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胡小龙、戴晓凤、彭光武、伍中信、王舜良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为张家界华天城提供财务资助，是按照公司资金制度对资金进行的统一调控与合理配置，有利

于发挥整体规模优势，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根据灰张家界华天城项目实际给予

的财务资助，是保证公司主业发展的需要。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目前业务发展顺利，且公司为其控股股东，

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本次

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七、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生效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财

务资助的金额合计为

２７１２６．２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６５％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及时还款情形。

八、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

万元，自

资金实际到位之日起算为期

１１

个月，公司按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支付

利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吴莉萍女士、李征兵先生、刘岳林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

的独立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５９３

号

法定代表人：陈纪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整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以住宿、餐饮、旅游业为第一主业，以金属结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电

子元件及组件制造业为第二主业，房地产业开发及物业管理业为第三主业的企业集团。 是湖南省

２２

家重

点大型国有企业之一，湖南省旅游龙头企业。华天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品牌，集团酒店板块在全国综合性

旅游集团中位居前五名。

基本经营状况：

２０１１

年华天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９８４９．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５２８．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天集团资产总额

６５８７３３．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４９８４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２９％

。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因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华天集团向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１

个月，公司按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银行实际贷

款利率支付利息。

四、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处于业务发展阶段，资金需求大，为支持公司的战略发展，华天集团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可优化上市公司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本次交易无任何风险，对公司也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截止到本公告发布之日，华天集团持有我公司

３２６

，

６３７

，

６７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５．４３％

，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 华天集团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胡小

龙、戴晓凤、彭光武、伍中信、王舜良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

司的支持，保障了公司的战略发展资金需求，按照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银行实际贷款利率

支付利息，定价公允且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接受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

七、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本页无正文）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０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４

、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公司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出售部分酒店房产实现存量资产增值价值以探索公司经营新模式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长推进出售潇湘华天部分房产工作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议案

２

、

３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

样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

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刘胜、黄建庸、邹七平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２８８８－８０８８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９３７０

、

８４４４９３７０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曹仁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乐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小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３７７，３０１，１８７．８６ ２，４１３，１２４，６７９．４９ －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７９４，２１２，８５６．８８ １，８０９，７２０，３４５．６６ －０．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０１ １０．１０ －０．８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２，０７９，２３０．８２ ２５．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０ ４４．４４％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５６，７５４，３７９．９３ １２５，９９７，０４３．７５ ２４．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３３２，５１１．２２ ２２，９３６，０４０．７６ －１１．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２％ ５．６７％ －４．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４％ ４．６８％ －４．２４％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

８

股、派发

２

元现金（含税）的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总股本由年初的

１７

，

９２０

万股增加至

３２

，

２５６

万股。

（

２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股收益》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０８

）》的相关规定，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均按

资本公积转增后的总股本

３２

，

２５６

万股来计算每股收益与稀释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２４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５１，０４２．１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２５５．８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３，６９４，９０７．３７

超募资金利息收入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８５，１９４．７９

合计

１２，３８２，７７０．５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４，５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９，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０８，２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琳

５９８，０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５９７，４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５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庆华

３７９，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绍芬

３５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云庆

３５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６７

号资金

信托合同

２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毛瓯越

２５４，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

数

本期解除

限售股数

本期增

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曹仁贤

６９，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６９，６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天辉国际投资企业有限公司

１８，７９２，０００ ０ ０ １８，７９２，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展能有限公司

１４，８０８，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８０８，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合肥尚格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７２４，０００ ０ ０ １１，７２４，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上海汉麟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０，８５５，３８５ ０ ０ １０，８５５，３８５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麒麟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８４，６１５ ０ ０ ２，５８４，６１５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郑桂标

２，２３２，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３２，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合肥昊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４４，０００ ０ ０ １，６４４，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赵为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６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网下配售股份

８，９６０，０００ ８，９６０，０００ ０ ０

定向发行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合计

１４３，３６０，０００ ８，９６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４，４００，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４１１．３３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１，１６８．１７

万元

，

减少

４５．２９％，

主要原因

：

一季度属于销

售淡季

，

公司原材料采购相应减少所致

。

（２）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２，５７４．６６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１，０３８．１０

万元

，

增长

６７．５６％，

主要原因

：

投标保证金

增加及职工因公借款增加所致

。

（３）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为

１，３２２．５７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１，３２２．５７

万元

，

主要原因

：

公司对存放于银行的超募资

金计提的利息所致

。

（４）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４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增长

９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

：

公司本期新增

了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

（５）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１６，７１６．６２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５，１７１．５８

万元

，

增长

４４．７９％，

主要原因

：

公司本期与

供应商结算增加了以银行承兑票据付款开出的票据

。

（６）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９，６４９．８７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１１，９１７．６０

万元

，

减少

３７．７５％，

主要原因

：

一季度属于

销售淡季

，

公司原材料采购相应减少所致

。

（７）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２０９．２２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２７７．２０

万元

，

减少

５６．８８％，

主要原因

：

本期退还了部分

基建项目施工方的履约保证金

。

（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

６４．６１％，

主要原因

：

去年同期补提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

（９）

营业费用同比增加

４１．１３％，

主要原因

：

公司生产销售规模扩大

、

人员增加

，

相关费用相应增加

。

（１０）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４３．３１％，

主要原因

：

本期研发费支出较去年同比增长

；

另外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加

。

（１１）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２７８．０４％，

主要原因

：

主要原因系随着募集资金到位

，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加

。

（１２）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２３４．６１％，

主要原因

：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

（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７６．８６％，

主要原因

：

公司上市后募投项目实

施购置固定资产

、

投入在建工程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

（１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５００．０７％，

主要原因

：

公司本期新增流动资

金借款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

、

报告期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６７５．４４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４１％；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２４３．２２

万元

，

比上

年同期下降

１６．０９％；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３３．２５．

万元

，

同比下降

１１．３５％。

一季度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

，

造成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率呈下降趋

势

；２．

公司生产销售规模扩大

、

人员增加

，

相关费用同比相应增加

。

二

、

公司经营计划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以年度经营计划为核心目标积极开展以下的工作

：

１、

光伏逆变器成功登陆美国市场

。

作为欧洲之后的又一重要新兴光伏市场

，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

随着首

批产品顺利交付

，

面向北美市场的产品线进一步丰富

。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在北美的营销及服务团队建设

，

加

速北美市场的拓展和布局

。

２、

为抢占西北地区

，

特别是甘肃的市场机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甘肃酒泉市政府签署了

《

项目合作协

议书

》，

协议约定

，

公司拟在甘肃省酒泉市投资建设光伏逆变器

、

风能变流器的组装成套项目

，

合计产能为

１０００

兆瓦

。

３、

募投项目正在有序实施中

，

其中

“

年产

１００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逆变器项目

”

已经开始进行试生产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末即可达产

；“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目前已经启动基础建设

，“

全球营销及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

也有

序推进

。

三

、

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将紧紧围绕经营目标

，

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

１、

立足国内

、

开拓海外新兴市场

。

２、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

提升技术积累

。

３、

持续优化供应链能力

、

加强全流程产品质量审计

、

进一步降低成本

。

４、

认真做好募投项目建设工作

，

加快进度

，

提高建设项目水平

。

３、

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规范运作

，

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

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曹仁贤

、

天

辉国际投资

企业有限公

司

、

展能有

限公司

、

合

肥尚格新能

源投资有限

公司

、

上海

汉麟创业投

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麒

麟亚洲控股

有限公司

、

合肥昊阳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

汇智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郑

桂标

、

赵为

（

一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仁贤先生承诺

：

在股

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

份

，

也不向股份公司回售本人持有的该等股份

。

本公司法人股东天辉国际投资企业有限公司

、

展能有

限公司承诺

：

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

，

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公

司股份

，

也不向股份公司回售本公司持有的该等股份

。

本公司法人股东合肥尚格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

汉麟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麒麟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

合

肥昊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在

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

不向股份公司回售本企业持有的该等股份

。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郑桂标先生

、

赵为先生承诺

：

在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向股份

公司回售本人持有的该等股份

。

本公司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曹仁贤先生

、

郑

桂标先生

、

赵为先生承诺

：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

，

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

二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为避免与阳光电源同业竞争和保护阳光电源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曹仁贤先生出具了

《

非竞争承诺函

》，

承诺

：

①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

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

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

能竞争的产品

，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

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企业

；

②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

业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于

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③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

产品和业务范围

，

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将不与股份

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

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将以停

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

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④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承诺方将

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２、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持有股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

股东

：

天辉国际投资企业有限公司

、

展能有限公司

、

上海汉

麟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肥尚格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亦分别向股份公司出具

《

非竞争承诺函

》，

承诺

：

①

在该承诺函签署之日

，

承诺方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

业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

可能竞争的产品

，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

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

；

②

在承诺方仍持有股份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

，

承诺

方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

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

业务

，

也不控股或控制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③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承诺方将

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

三

）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曹仁贤

就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事项出具承诺函

，

承诺

：

若股份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社会保险或住

房公积金

、

或因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事宜而遭受任何罚

款

，

承诺人将无条件以现金全额支付该部分需补缴的社会

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或相关罚款

，

保证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截止报告期

末

，

公司上

述股东均遵

守以上承

诺

，

未有违

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７，１２４．３９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７０．３８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０５５．２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季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季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１００

万千瓦太

阳能光伏逆变器项

目

否

２０，３８５．００ ２０，３８５．００ １，０８２．３５ ７，３５２．５８ ３６．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５．４０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８，９６５．４３ ８，９６５．４３ ９４９．５１ ２，９６４．１６ ３３．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不适用 否

全球营销及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

否

３，２８５．００ ３，２８５．００ ７３８．５２ ７３８．５２ ２２．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２，６３５．４３ ３２，６３５．４３ ２，７７０．３８ １１，０５５．２６ － － ３５．４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３２，６３５．４３ ３２，６３５．４３ ２，７７０．３８ １１，０５５．２６ － － ３５．４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适用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募集资金到位前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止

，

本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６，

８８８．１４

万元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８８８．１４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以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

、

增加公司营业利润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经济效益的提升

；

监

事会

、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到期

前

，

公司将及时

、

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公司于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仁贤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常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树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胥敬连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６３２，８７５，２４６．８７ ６７３，０００，８７６．８８ －５．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３９，９２２，５７３．３６ ４５１，１７０，３３１．４７ －２．４９％

总股本

（

股

） ３０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４ １．４８ －２．７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４１，４６０，２３３．０１ ２７７，２５２，１４０．８９ －１２．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２３６，３６７．０６ ７，２４４，３３２．４６ －２８２．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９，９０１，１３１．３４ －１０，８３９，７８４．１１ ４６８．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０３ ５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２３７ －２８２．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２３７ －２８２．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９８％ １．６４％ －４．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３．０１％ １．６１％ －４．６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７，２９０．７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９７８．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１６．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０４５．０５

合计

１０８，００７．７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０，０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０７７，４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俞虹

２，１２７，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管健

９４３，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金界

８１６，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宏胜

７１３，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高

６２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鹏

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世银

５８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慕贞

５５４，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颖

５５０，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 ２０１２．３．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增减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 ８４，０３８，５１０．２６ ＿ ５５，２６１，５６３．２１ ＿５２．０７％＿

货款回笼

，

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 １３，７７５，２８６．５７ ＿ ６，７９８，７２８．１７ ＿１０２．６２％＿

原材料储备需增加预付货款

其他应收款

＿ ４，６７１，７８７．４７ ＿ ３，５２１，９９７．５２ ＿３２．６５％＿

备用金增加

应付账款

＿ ５９，２５０，２８１．３８ ＿ ８５，８３１，３９５．２４ ＿－３０．９７％＿

支付期初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 －４，５３７，０２７．４６ ＿ ２，７１８，８６６．３３ ＿－２６６．８７％＿

本期留抵进项税和四川圣达焦化预交地方税费

１８０

万元

其他应付款

＿ ２，９９５，７７７．４９ ＿ １，８０３，７７９．３８ ＿６６．０８％＿

应付未付

损益表项目

＿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３．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３．３１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８５９，０５９．００ ＿ ４４４，１１２．３８ ＿９３．４３％＿

本期四川圣达焦化增加地方税

７７４，５４２．９５

元

销售费用

＿ １，４３７，４８１．２２ ＿ ７７２，５１７．９７ ＿８６．０８％＿

本期四川圣达焦化与德胜集团运费由上年的两票

结算改为一票结算 而增加本 期营业费用

财务费用

＿ １１，２８３，６３６．０３ ＿ ８，１３６，４７８．４５ ＿３８．６８％＿

银根紧缩

，

导致银行贴现利息等资金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７９５，９９１．７８ ＿ －８７，６７７．１６ ＿４４２９．５１％

销售价格一路下探

，

成本居高不下

，

计提减值准备

增加

营业外收入

＿ １２９，８８５．２５ ＿ ２４４，０５６．２７ ＿－４６．７８％＿

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营业外支出

＿ １７３，６７２．２９ ＿ ３７４，６１７．９６ ＿－５３．６４％＿

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利润总额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２，６３５，６０２．２１ ＿ １１，４４８，８１９．７７ ＿－２１０．３７％＿

银根紧缩

，

导致银行贴现利

息等增加财务费用

３，１４７，１５７．５８

元

；

销售价格一路下探

，

成本居高不下

，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毛利

１７，３６９，

４７２．０６

元

，

同时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３，８８３，６６８．９４

元

；

所得税费用

＿ ６２３，３９６．３６ ＿ ４，１８９，６００．８７ ＿－８５．１２％＿

利润减少

，

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减少所得税

；

本期无上

年同期汇算清缴补交所 得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１３，２３６，３６７．０６ ＿ ７，２４４，３３２．４６ ＿－２８２．７１％＿

同利润总额减少原因

少数股东损益

＿ －２２，６３１．５１ ＿ １４，８８６．４４ ＿－２５２．０３％＿

同上

基本每股收益

＿ －０．０４ ＿ ０．０２ ＿－２８２．７０％＿

同上

稀释每股收益

＿ －０．０４ ＿ ０．０２ ＿－２８２．７０％＿

同上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圣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短信、 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十点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分别为董事常锋

先生、李道平先生、谢树江先生、张明伟先生、潘显云先生、胥敬连女士，独立董事何志尧先生、贾和亭先

生、马永强先生。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董事长常锋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等列席会

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传真形式会签，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对《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

六十九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修正，进一步明确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具体变更如下：

原条款———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

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实施现

金利润分配时，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状况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修订后的条款———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主要采用派现和送股形式。

公司董事会根据报告期的利润情况和资金情况拟定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实际利益。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详细

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２０２８

号石化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项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圣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点

００

分（会期半天）

３．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２０２８

号石化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持

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股东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

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

有关人士。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提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提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代理

委托书。 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出席会议时凭

上述资料签到。 授权委托书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

备置于本公司。

（

２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２０２８

号石化大厦

１７

楼）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代理委托书。 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

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授权委托书和经公

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本公司。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人：谢树江、王 娇

（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３２２０８６

（

３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３２２１６６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或我单位）出席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下列指示对列入该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议案一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至 年 月 日

四 川 圣 达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71

信息披露

阳 光 电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 天 酒 店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圣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７４

证券简称：阳光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